
 
 
 
 
 
 
 
 
 
 
 
 
 
 
 
 
 
 
 
 
 
 
 
 
 
 
 
 
 
 
 
 
 
 
 
 
 
 
 
 
 
 
 
 
 
 
 
 
 
 
 

法法网网在在收收
云
南
版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

月二十日】西班牙国家法庭近

日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裁

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

“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

党魁江泽民在内的五名中共高

官。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

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

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

“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从肉体上消灭”“打

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导致十年来众多法

轮功学员遭酷刑、失踪、被活摘器官、被用其它方式迫

害致死等。据悉，与江泽民同案的罗干、薄熙来、贾庆

林和吴官正等四名中共高官皆为江泽民的死党，对这场

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 

对于法庭的裁定，被告有四至六周的时间回应。届

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

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这项裁决

是根据“普遍管辖原则”（Universal Jurisdiction）法条；

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本法条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

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 

“人权法律协会”卡洛斯·伊格雷西雅斯律师表示：

“西班牙法官所做出的一项历史性的判决，意味着这些

犯下如此残忍罪行的中共头目，越来越走近对他们的公

正裁决。犯下群体灭绝罪与酷刑罪的人，不只是对中国

社会，而且是对整个国际社会上犯罪。西班牙正在成为

捍卫人权及普世正义的先锋。”◇ 

 

【明慧网 2009 年 12 月 6 日】（明慧通讯员云

南报导）直到 73 岁的王莲芝的身体非常虚弱，几

乎成了植物人，持续剧烈头痛，中共云南监狱当局

才同意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2009 年 11 月 16

日老人被送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一直处于昏睡

状态。因医治无效，于 11 月 27 日离世。  

昆明大法弟子王莲芝于 2008 年 4月 15日下午

18 时左右在家做饭时，被西山分局的恶警陈坤光和

金碧派出所的沈明贵、王维处绑架。二天后家属被

告知老人已被捕；10 月中旬王莲芝的儿子去看守所

送衣服，被告知老人已于 8月 7日被送到省二监（位

于昆明市北郊林家院）。赶到省二监却不准见，要

3 个月后才能见。11 月 10 日，经过折腾，母子终

于相见。此时王莲芝虽有点憔悴，但精神正常。 

2008 年 11 月 27 日，王莲芝的儿子接到监狱打

来的电话（0871-5126191），叫他去一趟监狱，介

绍一下他母亲在里面的情况。一到监狱，刘姓警察

就叫他在“担保书”上签字，问为什么，说他母亲

有病，可以办保外就医。王莲芝的儿子追问什么

病？队长杨欢才告诉他，他母亲得的是“精神分裂

症”。儿子一听如五雷轰顶，十多天前还好好的，

怎么就精神分裂了呢？队长杨欢还说他母亲不吃

高血压的药，就把药拌在饭里。但是谁知道她们拌

进了什么？（明慧网曾多次报道过省二监将破坏中

枢神经药物放入大法弟子饮食中，致人痴呆、精神

失常的罪恶行径。）因为事情蹊跷，儿子没签字。

后来想，还是先把母亲接回来治病，就在 12 月 1

日（监狱的期限）签了字，并要求看一看病重的母

亲，但遭到拒绝，说保外就医还得等上级批。  

直到 2009 年 1 月 7 日王莲芝才被“保外就

医”回到家中，但身心遭受严重迫害，几乎成了植

物人，整口牙齿松动脱落，持续剧烈头痛，难以入

眠。11 月 16 日老人被送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期间老人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因医治无效，11 月

25 日出院，11 月 27 日去世。  

王莲芝老人 2002 年就曾被非法关押在昆明五

华区看守所 36 天，并被非法抄家，后送昆明大板

桥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因她的血压当时高至 220，

有生命危险，劳教所不收，国保大队叫她的家人写

了担保书，才把她放回家。当时参与绑架王莲芝老

人的警察有五华国保大队队长练学腾、警察马斌和

土桥派出所的警察等。  

以上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都罪

责难逃，等待你们的将是正义、道德良知的审判。

自二零零二年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三十多个国

家发起五十多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的刑事和

民事诉讼，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纽约州律师

朱婉琪女士在 2009 年 7 月 21 日美国纽约“法拉盛论坛”

上演讲中指出：“在中共迫害那么多的中国人那么多年

的情况下，在海外这个国际知名的修炼群体-“法轮功团

体”，也是国际知名的受迫害团体，可以说是在二次大

战之后，继国际法庭审判纳粹后，在国际上进行一个前

所未有的诉讼规模、为争取中国公民权利的司法创举。

而这些人权诉讼，也是法轮功团体多年来所采取反迫害

的形式之一。法轮功的反迫害是日不落的努力，什么叫

日不落呢？因为法轮大法洪传了 114 个国家和地区，所

以这边太阳升起了，那边太阳落下来，世界各地不分昼

夜，几乎都有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但是到现在中共还

在继续迫害，不放弃迫害，那当然只有和平解体它。”◇



 
 
 
 
 
 
 
 
 
 
 
 
 
 
 
 
 
 
 
 
 
 
 
 
 
 
 
 
 
 
 
 
 
 
 
 
 
 
 
 
 
 
 
 
 
 
 
 
 
 
 

【明慧网】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做出裁定，

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

的首恶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

五名中共官员。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前

任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我认为欧洲一个主要国家的独立法庭能

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进展。” 

 参与这场迫害的罪犯将再也不能出国 

西班牙国家法院曾于九十年代末发出国际

拘捕令，自英国引渡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接受违

反人权罪行审判。乔高表示：“西班牙法官说，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法庭没有得到回应，法庭就

会向五名高官发出通缉令——中国前国家主席

面临起诉，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进展！” 

他说：“我知道全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报道

这件事，所以它真的是非凡的一步。我知道，阿

根廷的法院也正在考虑这个案件，他们还没有做

出最后的决定，但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乔高先生说，“中国政府（中共）迟早会知

道，参与这场迫害的罪犯将再也不能出国旅行了，

中国以外的地方，他们哪都不能去，这也是他们

必须停止这场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另一个原因。” 

乔高讲到了“最近另一个大进展”。他说：

“我知道上周在曼哈顿下区，曾（非法）关押过

法轮功学员 Crystal Chen（陈华）的劳教所的

负责人（施红辉）收到了来自法庭的文件。他当

时将文件扔在地上，离开其他随行人员，跳上一

辆巴士，落荒而逃。真是太好了。” 

 诉江案——钉在（中共）体系结构上的钉子

乔高说：“这些（官司）都是钉子，我不想

说，是钉在棺材上的，但所有这些钉子在（中共）

体系结构中都能起作用，最终结束这场持续了十

年的迫害。到了迫害该结束的时候了。” 

 “批评中国政府，并不是批评中国” 

乔高在当天声明的最后指出：“所有的加拿

大人都对中国人的勤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

尊重。”他还在声明中引用了在美国进行的一项

调查，百分之七十九的美国人赞赏中国人，但百

分之八十七的人不赞同中国（共产党）政府。所

以，重申我们是批评中共政权，一个非选举的极

权政府，而不是中国人。这一点总是非常重要的。”

大卫•乔高说：“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它必须学会尊重自己的人

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结束这场虐杀本国

人民、以及活摘其器官，出卖给外国人或富有的

旅游者这样可怕的罪行。”◇ 

【明慧网】二

零零九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星期六，上

千名欧洲法轮功学

员在巴黎唐人街美

丽城集会，揭露中

共十年来对法轮功

学员的血腥迫害。

游行队伍浩浩

荡荡，穿过华人商

业街区，到达市政府所在地。一路引来许多路人的观看和询

问。众多的华人拿出手机或相机留下这一幕。◇ 

天国乐团穿过繁华的街道 

大赦国际堪培拉代表约翰先生发言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

交流会召开前夕，在台湾台中

县外埔乡“台湾省农会休闲

综合农牧场”面积达十公顷

的青青草原，来自亚太国家约

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排组出

巨幅《转法轮》书籍的立体画

面。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

事长黄春梅表示，法轮大法至

今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

地区，使亿万人身心受益，指

导修炼的《转法轮》一书，已

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是法

轮大法修炼的重要著作。这本

书用浅白的语言阐述博大精

深的内涵，将“真、善、忍”

的理念在世界广泛传播，让全

球不同职业、各年龄层的上亿

修炼者，人心归正、重德行善，

使社会道德回升。◇ 

国会山庄前

举行大型集

会，呼吁澳

洲政府及各

界共同制止

中共对法轮

功修炼者持

续了十年的

血腥迫害。 

十一月二十五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堪培


